斯托克家族的诅咒

一、生日宴会上的惨剧

2000年3月15日。

今天曼彻斯特的天气出奇的好。

“好家伙，这老头开的party够气派的！是吧，长官？”年轻的警官尼尔一脸兴奋地嚷着。

“真是见鬼了，诺德干吗要我带这小子来？”布兰迪不满地小声嘀咕道。布兰迪警官是这一带的名人，从警已经20多个年头了，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龄；尼尔今年刚刚21岁，刚加入警队，是个充满好奇心和活力的小伙子，上司诺德对他还是相当器重的，这次特意派他与布兰迪一起出席斯托克家的宴会，希望其多见见世面。

今天是曼彻斯特的地产商斯托克家族掌权者老斯托克（大卫. 斯托克）的生日宴会。说到斯托克家族，布兰迪可是不陌生的，他与斯托克家的长子斯库里.斯托克私交不错，也因此受邀前往。老斯托克有三个儿子，长子斯库里.斯托克46岁，现在伦敦经营自己的地产公司，性格耿直，很有绅士风度；次子弗兰.斯托克，常年在东欧做生意，上个月才回来；小儿子约翰. 斯托克今年19岁，还在上学。老斯托克已经75岁了，掌权斯托克家族的产业四十多个年头，现在是曼彻斯特首屈一指的富豪。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，就算是老斯托克这样有着旺盛精力的身体，也不能逃过岁月的侵蚀，近年来老斯托克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。在今天的生日宴会上，他已经对外宣布要在宴会后拟立遗嘱，并宣布家族产业继承者。

侍者拿来了一瓶1982年的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，老斯托克用颤巍巍的手举杯环顾一周后，向大家表示了谢意：“感谢各位来为我的生日捧场，我已经75岁了，我想到了退出的时候，以后就是年轻人的世界了。宴会之后我将宣布斯托克家族产业的继承者，谢谢各位。”老斯托克啜饮了一口，示意宴会开始。

布兰迪没有理会完全沉浸在party气氛中的尼尔，一直在注视今天的客人们。这里都是曼彻斯特的名流们，大都是老斯托克的旧相识了。有一张面孔引起了布兰迪的注意：坐在西南位置的一名男子，看上去25岁上下，棕色头发，略微有些卷，两撇小胡子让其看上去有些古典意味；最吸引人的是他的一双眼睛，浅灰色，目光深邃得好象看不到底。“这个人从来没见过呢”…布兰迪一边塞了一片面包，一边自言自语道。

老斯托克的三个儿子就坐在布兰迪的对面。侍者斟酒过去时，弗兰.斯托克摆摆手说：“我们兄弟三个都不喝酒的，给我们来杯橙汁吧。”斯库里.斯托克笑了笑说：“我们兄弟三个的共同点不多，这算是其中一个了。”布兰迪闻言不禁莞尔，这兄弟三人确实太不像了：斯库里.斯托克耿直沉稳，很有老斯托克的影子；弗兰.斯托克则是相当内敛，很有点东欧人的神秘；小家伙约翰. 斯托克完全像个孩子，还很不成熟。“看来老头肯定会把家业传给斯库里了”，布兰迪想道。

侍者端来了三杯橙汁。按照顺序，老大斯库里先取了一杯，弗兰接着取了一杯，最后是小约翰。此时的尼尔还在品评这地道的法国红酒，而布兰迪感到隐约的不安，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。有什么不对劲呢？布兰迪想不出来。

突然一声惊呼打断了布兰迪的思绪。“斯库里先生，您怎么了？”布兰迪看到侍者一脸惊恐地站在斯库里.斯托克身边。此时的斯库里脸色发青，已经软倒在了椅子上。宴会一下子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异常情况，场面顿时混乱起来。布兰迪第一时间冲到了斯库里面前，而他惊讶地发现那名在西南位置坐的神秘男子也已经赶到了这里。斯库里此时已经口吐白沫，陷入昏迷，布兰迪马上要求封锁现场，“尼尔，快叫救护车来！”

15分钟后救护车赶到了斯托克家。医生当场宣布，斯库里.斯托克已经死亡，死因是中毒。老斯托克闻言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，无力地摆摆手道：“宴会……取消……”

二、神秘的诅咒

布兰迪陷入了深深的苦恼。

自斯托克家的惨剧发生已经3天了，可案子还没有头绪，现场的人都调查过了，可连嫌疑人都还没有确定。死者又是布兰迪的好朋友……想想都觉得窝火。“混蛋！”布兰迪狠狠地骂了一声。

这时候门铃响了起来，布兰迪起身打开了门。

“您好，布兰迪警官”，门外是一名男子，“请原谅我不请自到，我想有些事我们需要谈谈。”布兰迪打量了一下眼前的男子，觉得眼熟。这不是那天在斯托克家宴会上出现的神秘男子吗？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关于斯托克家的事。”

听到对方这么说，布兰迪忙把神秘男子让进屋。

“我叫帕克，法国人，因为我父亲和斯托克家关系不错，而近来父亲身体不好，所以这次我代他来为老斯托克庆祝生日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。”

“恩…那么，帕克先生，你找我要说什么呢？”

帕克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斯库里.斯托克确认为氰化物中毒死亡。氰化物就在斯库里.斯托克饮的那杯橙汁里。这您都知道了吧？”

布兰迪愣了一下，“是的…我知道，可是你是怎么拿到尸检报告的呢？”

“这个吗，是诺德告诉我的。”

“什么？诺德？这不可能。”

电话铃响了。

“喂~ 诺德长官，是的~ 帕克？是的，他已经到我这里了，好的，明白了，长官。”

布兰迪挂了电话，再次打量了帕克一遍。“文.帕克，26岁，法国人，心理学硕士，精研犯罪心理学、逻辑学、化学，现任法国里昂警局犯罪心理咨询顾问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看来我这老家伙也看走眼了”，布兰迪自嘲地笑笑，“那么，帕克先生，您对这起案件怎么看呢？”

帕克笑道：“怎么，不请我坐下说吗？”

“哎呀，你看我！”，布兰迪一拍脑袋，“快请坐吧，要喝点什么？”

“不了，我不口渴”，帕克的小胡子动了动，“布兰迪警官，你初步调查到什么没有？”

布兰迪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现在只是知道死者是氰化物中毒而死，因为那杯橙汁。可是在场的所有人我都调查过了，没有人有作案的时机，并且也没有发现包装毒物的东西。”

“那么，只有一种可能”，帕克肯定地说，“有人事先在杯子上涂了毒药。要知道，氢化物中毒，只需要一点点就可以毒倒一头大象。”

布兰迪点了点头，“只有这种可能。可是，这样的话，喝橙汁的是斯托克兄弟三人啊，也就是说他们三个都有可能中毒了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等等，难道说，凶手的目标不是斯库里，而是他们兄弟中的任何一个？”

“现在看来确实如此。”

“我的天，看来凶手必然和斯托克家有深仇大恨才会如此。”

“布兰迪警官。不知道你见了这个没有？”帕克拿出一张照片递给布兰迪。照片拍的是一面墙，墙上有一行字：“斯托克家的诅咒才刚刚开始”。

布兰迪迷惑地看着帕克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哦，这是我在命案之后的第二天到斯托克家去时在院子墙上发现的。”帕克回答道。

“那么…这是凶手写的吗？意味着什么呢？”布兰迪挠挠头，“难道是说还会有事发生？”

“很有可能。”

三、504房间之迷

自从发生了生日宴会的惨剧和接到那句诅咒的话之后，警方认为斯托克一家处境很危险，决定让其一家暂时搬到曼彻斯特假日酒店去住，派驻警员日夜看护，以保证安全。

这家酒店在规格上够得上四星级，有200多套房间，虽然价格不菲，不过对于斯托克家族来说实在不值一提。弗兰.斯托克住在503号房，而约翰. 斯托克则住在哥哥的隔壁，504号房；至于老斯托克，因为丧子之痛，坚持一个人呆着，警方于是安排其住在四楼，由布兰迪和尼尔负责保护。弗兰.斯托克和老斯托克对入住的房间都没有什么异议，倒是小约翰因为亲眼目睹惨剧，大概受了惊吓，精神总是委靡困顿。“喂，服务员！”，弗兰.斯托克喊道，“我弟弟精神不好，把窗帘都去掉！”于是504号房变成了唯一没有窗帘的房间。

在警方的严密看护下，整整一个星期，假日酒店都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发生。布兰迪开始觉得那个所谓的诅咒不过只是某人恶意的玩笑而已。帕克隔三岔五地会到这里来和布兰迪聊上一会儿，当然更多时候布兰迪并不知道帕克在干什么。

3月24日晚8时左右，夜幕已经降下，布兰迪、尼尔像往常一样在假日酒店楼下聊天。一辆老式宾利轿车开了过来。布兰迪看到后笑了起来：“看来帕克又有什么新点子了！”

帕克从车上下来，径直走到布兰迪面前问道：“老斯托克在房里吗？我要问他一些事情。”“呃…我想是的，老头子应该在房间里呆着呢，不过…喂，那是谁…妈的，那是怎么了！”布兰迪一脸惊讶的表情，手指着酒店方向。帕克和尼尔随着布兰迪手指的方向看去，那是5楼亮着灯的一间房，没有窗帘，小约翰的房间！只见窗口处有两个人影，前面的正是小约翰，他被后面一个人用力扼住了喉咙！

“混蛋！给我住手，你这个杀人犯！”布兰迪对着窗口大吼了一声。那个凶手好象听到了布兰迪的吼声，把小约翰向后拖走，消失在了窗口后。

“快跟我来！”布兰迪第一个向504房间奔去。帕克和尼尔紧随其后。此时负责酒店保卫的警员也发现了情况，都跟着布兰迪急奔向小约翰的房间。等不急电梯了，众人沿着楼梯向上，短短的五级楼梯，布兰迪感觉好象上了很久。

终于到了504房间门口。里面情况怎样？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。

“里面的人听着，马上放下武器出来，你被包围了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！”尼尔冲着里面大喊。

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。

布兰迪做了个手势，“尼尔，把门撞开！”

尼尔用力撞开了504房间的门，几名警员冲了进去。

“报告长官，里面没有人！”

“什么？”布兰迪和帕克进到房间里查看。意外的是，504房内没有任何人，好象一切都凭空消失了一样。

“这不可能！”布兰迪吼道，“马上封锁大楼，逐层搜索！”

众人分头行动起来。

下到大楼出口，把守的警卫表示没有见到有可疑人物出现。布兰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难道刚才看到的是幻觉？不，决不是。可是凶手和小约翰同时不见了，这又怎么解释？布兰迪挠了挠头。

突然间，布兰迪听到有人在喊：“长官！504房间有情况！”

什么？布兰迪连忙快步上楼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5楼。

两名警员在504房门口站着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布兰迪有点气喘吁吁。

“长官，你快看！”两名警员显然有些慌乱。

布兰迪走到504房门口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：小约翰躺倒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房间里和他第一次来检查时一模一样，现在却多了一个人。

“长官，我们刚才检查过了，约翰.斯托克已经死了。”

布兰迪嘴角抽搐了几下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。

尼尔和帕克此时赶到，帕克进来之后先是查看了一遍房间，接着检查了一下约翰.斯托克的尸体。“脖子上有明显勒痕，是一起谋杀无疑。”帕克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布兰迪，过来看这个！”约翰.斯托克的尸体下面有几个字：还没有停止。

“妈的，什么意思！？”布兰迪有些歇斯底里。

“布兰迪，冷静。”帕克眨了眨眼睛，“这里有个阴谋，毫无疑问。先把这里收拾好吧，我们回去再说。对了，给我一份尸检报告，还有案发时酒店大楼里的人员名单及住处。回头见了。”

四、可怜的老斯托克

老斯托克的精神一下子垮了。连着失去两个儿子，这对于一个75岁高龄的父亲来说，打击实在有些过于沉重了。老斯托克这几天目光呆滞，整天地望着窗外一动不动，只有在见到唯一的儿子弗兰时，才会有点精神。

弗兰.斯托克向警方提出要和父亲搬回家去住，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，精神也太过压抑。布兰迪想要坚持对斯托克家进行保护，可是想到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命案，实在找不出理由去阻止弗兰和父亲。

3月28日上午9点，布兰迪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，是上司诺德：“布兰迪，弗兰.斯托克刚才报案称老斯托克失踪了，快跟帕克去看看！”

布兰迪赶到了警局，弗兰.斯托克、帕克都已经在那了。弗兰见到布兰迪，马上声音都有些哽咽，“长官，我父亲昨天说想去南边森林散散心，于是我就陪他去了，昨晚我们就在帐篷里睡了一宿。今天早上醒来来时我发现父亲已经不见了。长官，你和我们斯托克家一向交情不浅，你一定要帮忙找到父亲啊！”

南方森林是片很美的小型森林，距曼彻斯特市区有3个小时的车程，此次行动诺德派了12名警员跟随布兰迪前去。

经过近2个小时的搜索，在森林一处悬崖下发现了老斯托克的尸体，确认为跳崖自杀，死亡时间为今天早上8点钟左右。

自杀？

布兰迪说什么也不相信。

是弗兰. 斯托克谋害父亲吗？可是从老斯托克死亡时间来看，弗兰.斯托克完全没有作案时间啊。而且从尸体检查来看，老斯托克身上没有任何伤痕和搏斗痕迹，确系属于自杀。

现场还发现一部摔碎的手机、一些老斯托克家里的物品和一些烧成灰烬的木料、纸之类的东西。对，还有一样，是装在老斯托克衣服口袋里的一张字条：诅咒随自杀而解除。那个凶手也知道老斯托克死了？这一切说明，老斯托克是自杀，是这样么？

五、真相

一连三宗命案，每一宗都扑朔迷离，布兰迪真是有焦头烂额的感觉，做了20多年警察，第一次觉得自己那么没用。布兰迪的沮丧写在脸上。

晚上9点时，电话铃响了。帕克打来的：“布兰迪，我想我找到线索了，你现在来假日酒店504房吧，对了，叫上弗兰.斯托克。

虽然不知道帕克搞什么鬼，不过布兰迪还是按他说的做了。半小时后，布兰迪和弗兰.斯托克来到了假日酒店楼下。

“救命！”突然一声叫喊从楼上传来。

是帕克，在一间亮灯的房间窗口处被人勒住了喉咙！那间窗没有窗帘，504号房！

布兰迪头都懵了，“快！”布兰迪再一次向那间该死的504房奔去，弗兰.斯托克跟在后面。

到了房门口，布兰迪拔出枪，一脚踹开房门冲了进去。里面是空的！

怎么又是这样？！布兰迪愣住了。

“呵呵，怎么样？”帕克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“你懂了吗布兰迪？”

“帕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！”

“很简单啊”，帕克摸了摸胡须说，“做个实验，复制一下那天凶杀案的场景。”

布兰迪疑惑地看着他：“可是我明明见你在504房被人勒住了喉咙的...”
“哦，那是尼尔，我让他帮一个小忙而已。至于房间吗，我想说的是，你看到的并不是504房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整座大楼里只有504号房窗子上没有窗帘，我看的很清楚！”

“可怜的布兰迪，凶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。那并不是504号房，而是503号，是不是呢，弗兰先生？”

弗兰.斯托克的脸色此时显得很苍白，但仍然不露表情地回答：“对不起，帕克先生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”

“是吗，那好，我们到503号房间看看吧。”帕克笑了笑。

布兰迪推开了503的房门，窗上也没有窗帘！

“看到了吧布兰迪，案发当晚，天色就像现在这样，当我们从楼下看时，因为只有503号房亮着灯，又没有窗帘，因此我们很轻易地就把它当作了504号房，不，应该说是凶手希望我们这样认为。于是当我们赶到504号房时，里面当然是空的，因为约翰. 斯托克已经在503号房里被杀害了！”

听到这里，弗兰.斯托克的身体剧烈地震动了一下。

帕克装做没有看到，继续说道：“当我们赶到时，弗兰先生也装做刚刚赶到的样子和我们在一起，等我们急匆匆地下楼查找时，他就从容地将弟弟的尸体搬到504号房，当然，还没有忘记写上那几个字。”

“你是说，当时我们第一次赶到504号房的时候，其实尸体就在隔壁？”布兰迪问。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弗兰.斯托克脸色涨得通红。

“那么斯库里.斯托克的死呢？”

“如果把凶手认定为外人的话，这就是一起随机杀人事件，目标是三兄弟中的任何人。可是如果凶手是自己人呢？那就容易了。弗兰事先在一个杯子上涂了剧毒的氰化物，并在杯子上做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记号。按照顺序，斯库里.斯托克首先选一杯，如果他选了无毒的一杯，那么第二个选的弗兰会选另一杯无毒的，那么死的就会是约翰。只不过当时斯库里运气不好，选中了那杯有毒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死的都会是斯库里或者约翰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”，布兰迪不住地点头，“那么老斯托克的死呢？真的是自杀吗？”

“哦不，那当然不是，我们的弗兰先生可是非常狡猾的，几乎做的天衣无缝。他当天所说的跟父亲去森林是真的，在那过夜也是真的，可是并不是在帐篷里睡，而是老斯托克的卧室里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真相是，弗兰事先在森林悬崖边搭建了一座老斯托克的卧室，材料当然是木材和纸，外部自然不重要，只要内部以假乱真就够了。然后当天晚上弗兰把父亲带到那里，我想一定给老头喝了点安眠药之类的东西吧，让他睡在自己的‘卧室’里。第二天早上弗兰先生当然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，再打电话叫醒老父亲，编造一个让他立刻出门的理由。可怜的老斯托克还以为自己真的睡在卧室里，毫无防备地推门出去，脚下已经是悬崖深渊了。你以为现场那些物品是老斯托克带去自杀陪葬的吗？那是为了让那间‘卧室’更加逼真而已。”

“那么那些字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“那正是凶手的狡猾之处，这些所谓的‘诅咒’让我们以为凶手一开始就是外面的人。而最后一句诅咒随自杀而解除让你认为老斯托克真的是自杀，也为为什么弗兰.斯托克可以活着做了个冠冕堂皇的解释。

“原来这些字还有这么大的用处啊…”布兰迪若有所思。

“帕克先生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我不能容忍你对我人格的一再侮辱。我想你所说的一切都只是推测吧？如果你拿不出证据来，我会控告你毁谤的！”弗兰.斯托克对此并不服气。

“弗兰.斯托克，我当然知道你不容易对付，其实在约翰死时我就已经怀疑你了，老斯托克的死更让我认定了你是凶手。证据吗，当然。有一点你忽略了，如果凶案发生在504房间，那么地上不可能有两条拖痕，而我在504房间发现的却是，尸体的拖痕是相反的两条，我想后来那条痕，一定是从你的503房间来的，你说呢弗兰？”

闻言弗兰.斯托克一下子面如死灰，开始发抖。

“还有，悬崖那间假卧室是不可能有电话的，所以你不得不在老斯托克身边放一部手机。这也成了你唯一的漏洞——你父亲拿着电话跑出去了，并摔下了悬崖。手机是摔碎了，但是里面的电话卡并没有问题，这就成了指正你的有力证据——警方可以把当时的通话内容搞到。我相信，里面一定有你为了骗老斯托克所撒的谎吧？要不要找来听听？”

弗兰.斯托克瘫倒在了地上。

“站起来，你这个杀人犯！”布兰迪朝弗兰.斯托克怒吼。

“那么，帕克先生，你是怎么觉得弗兰.斯托克可疑的呢？”尼尔好奇地问道。

帕克点起一支古巴雪茄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回答道：“从投毒案开始，我还以为凶手是外面的人，当然那些现场的文字也对我们造成了一定误导。但是504房案件让我开始对弗兰.斯托克怀疑起来。我调查了当时酒店大楼里所有人及其住处，我发现只有弗兰.斯托克有作案时间，我们从楼下跑上来最多不过1分半钟，别的房间的客人可能做不到，但隔壁503房的弗兰却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。并且，能这么轻易不引起怀疑地跟约翰独处，这本身就说明凶手是自己人。弗兰.斯托克提出将504房的窗帘去掉，其实只是为了完成这起谋杀。”

“可是，弗兰.斯托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

帕克笑了起来，“为什么？你大概还不清楚斯托克家族的产业是笔怎样的数目吧。为了遗产啊，除掉自己的兄弟，就可以独吞遗产，是不是呢，弗兰？”

弗兰.斯托克低着头，一直没有说话。听到这里，他猛然抬起头来，眼中满是怨毒的神色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他们都该死！这个老东西在我幼时就抛弃了我的母亲，我母亲心甘情愿做了他的情人，可他却那么无情的把她抛弃了！甚至当她病死的时候都没有去见她一面！从小我就是被欺负的对象，为了不见到他们，我不得不出国谋生，现在我就是要回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！我要把他们的东西都夺走！

帕克叹了一口气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带有斯托克家族标记的纸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弗兰，我想你是错了。其实你父亲老斯托克一直都爱着你。其实他早已立好了遗嘱，你看看吧。”帕克将遗嘱递给了弗兰.斯托克。

遗嘱上的字迹并不秀丽，但依然工整：“我——大卫. 斯托克在此立下遗嘱：将我的全部财产百分之五十留给弗兰.斯托克，以弥补我对他未尽的爱及表达我对他母亲的歉疚；另百分之五十由斯库里.斯托克、约翰. 斯托克共同继承。”

弗兰.斯托克拿着遗嘱的手开始颤抖，跪倒在了地上。这个杀人犯，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。

帕克取过一件外套，抖了抖上面的灰尘，向布兰迪笑了笑说：“伙计，我这就走了，这里交给你了，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走？”布兰迪疑惑地问，“你要去哪？”

帕克撇了撇他的小胡子：“我想我还是喜欢巴黎的阳光，曼彻斯特的阴冷天气不适合我。咱们回头见啦。”帕克冲布兰迪眨了眨眼，转身离开了。

布兰迪望着帕克的背影摇了摇头，“尼尔，你不觉得吗，也许他才是最不可思议的家伙。”

全文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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